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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（上海）自贸试验区在推进制度创新中 

的关键问题和对策建议 

【成果摘要】本项研究重点探讨了中国（上海）自贸试验区在负面清

单管理模式、事中事后监管模式以及深化金融改革等制度创新方面的

举措。研究认为，完善“负面清单”管理，需要拓展“负面清单”的

架构、改进负面清单产业分类与建立负面清单指标体系；在强化事中



 

- 2 - 

 

事后监管的过程中，需要实现监管主体由“单部门监管”向“多部门

综合监管”的转变，监管模式由“规则性监管”向“原则性监管”的

转变，监管的对象由“企业”为主向“企业与投资者”并重的转变；

通过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人民币跨境使用体系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

革与掌握人民币海外定价权，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来深化金融改革。 

    成立中国上海自贸区，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，为全面深化

改革开放探索新路径、积累新经验。从内容上看，自贸区的制度创新

主要体现为“1+3+1”模式，即“投资管理创新”+“金融创新、航运

创新、贸易创新”+“监管创新”，但其中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、事中

事后监管模式以及深化金融改革是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。 

一、加快完善“负面清单”的管理模式，优化“负面清单”的制

定方法 

第一，拓展现有“负面清单”架构，逐步向“负面清单+保障措施”

的管理模式转变。上海自贸区现有负面清单主要包括“保留行业+特别

管理措施”，而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贸易投资协定，都还包括一

项“保障措施”的说明，即准许缔约方在特定情况下撤销或停止履行

约定义务以保障某种更重要利益，并可在未来重新设置实行新限制性

措施的部门和活动领域。比如巴西就通过对境外投资者投资股票、债

券和金融衍生品进行临时性征税等措施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2008 年国

际金融危机冲击。由于我国大部分产业竞争力还不强，相关监管模式

还不健全，因而制定一套与“负面清单”配套的“保障措施”尤为重

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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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完善负面清单的产业分类法，提高清单透明度。上海自贸

区负面清单和服务业开放清单都采用了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，

而《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》和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

系的安排》中所涉及的服务业开放则是按照《服务贸易总协定》的分

类法。此外，目前负面清单中是限制投资银行的，而服务业开放清单

中又允许设立外资银行。这种产业分类标准不清以及正面和负面清单

的内容不统一，极易造成“大门关、小门开”以及“玻璃门”现象，

不利于投资贸易便利化。因此，在完善负面清单上，宜采取世界上多

数国家通用的产业分类方法，对需保留的，明确具体限制措施；对没

有必要保留的，尽量取消。 

第三，加快建立以动态比较优势为核心，兼顾产业安全和产业损

害的负面清单制定指标体系。由“正面清单”向“负面清单”管理模

式转变，需要重新审视指标体系制定问题。借鉴美、日等国将产业综

合竞争力作为制定负面清单重要指标并兼顾产业安全等因素的做法，

上海自贸区应以“动态比较优势”为核心理念构建产业竞争力指标体

系，并辅之以产业安全和产业损害的综合考虑。对具有动态比较优势

且竞争力较强的产业，可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，鼓励他们在国际分工

体系中抢占主动权。如鼓励类中限制合资的行业，以及限制类中要求

有中方控股的企业中，有些是有比较优势的，下一步可考虑扩大开放。 

二、创新自贸区监管制度，掌握“管”与“放”的平衡 

第一，监管主体由“单部门监管”向“多部门综合监管”转变。

上海自贸区的逐步放开必然涉及不同监管部门的职能重置，容易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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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权责错位，为此应尽快在法律层面确立自贸区内的监管主体和具

体职责。借鉴迪拜自贸区成立综合管理局来管理金融服务业的成功做

法，上海自贸区可以通过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平台，实现电子口岸、

监管系统和行政管理平台的无缝对接，完成多部门综合监管。同时，

积极引入第三方监管，整合监管信息，保证监管的透明、公平、公正。 

第二，监管模式由“规则性监管”向“规则性与原则性协调监管”

转变。我国一直以来都是采用“规则性”为主的监管模式，即监管方

针对特定监管事项，以具体权利和义务为内容，对监管对象的业务流

程和范围开展法律监管。实践中，这种方式确实能有效控制风险，但

由于限制措施较为生硬，不利于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，同时由于不同

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存在交叉，又很容易产生监管盲区。反观国外，

以结果为导向，不针对具体事项，只通过基本准则对监管对象行为进

行约束的原则性监管方式，越来越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新趋

势。如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 2005 年采用 11 项“商业原则”对《监管

手册》进行重新评估和完善，并于 2007 年发布《原则性监管：关注重

要结果》的文件，从而推动了原则性监管方式更广领域的运用。美国

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2009 年起开始运用原则性监管方式来监管交易

所、结算组织和中介机构。基于上海自贸区将探索解决一系列加快金

融创新和扩大开放的现实问题，这就需要设计一套与国际接轨的“规

则与原则”相结合的监管模式，运用基本原则去补充完善现有的规则

性法律法规，从而在有效监管区内金融机构的同时，更好激发我国金

融机构的创新活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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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监管的对象由“企业为主”向“企业与投资者并重”转变。

由于长期以来对外来投资者有着严格市场准入限制，我国现有监管法

案主要是通过约束企业行为来规范市场秩序，对投资者特别是外来投

资者的监管设计还不多。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深入发展，将会有大量外

来投资者涌入，这就需要将对企业的监管与对投资者的监管相结合，

避免单纯依靠对企业监管带来的“主体明确，责任不清”的监管低效。

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为应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，就曾制定一系列针

对投资者的监管规则，如规定“任何月份或者年度最后交易日持有市

值一亿美元以上股权证券的机构投资者应提交交易情况报告”等内容，

力求通过对投资者的行为监管，防范金融风险，维护金融市场秩序。 

三、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，掌握人民币海外

定价权 

第一，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人民币跨境使用体系。人民币跨境

使用是实现投资贸易便利化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，关系到

上海自贸区稳步发展和上海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。为此，首先要

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，不断优化资本账户开放顺序。其次

要注重两个结合。一方面，坚持将发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与跨境投

融资多元化相结合，如允许区内企业境外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在区域内

使用，通过境外投融资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、特别是大宗商品

计价和结算中的使用比例等；另一方面，坚持将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

和在岸市场相结合，通过两个市场的对接，建立人民币跨境双向流动

渠道，形成人民币在境内外的良性循环机制，防止套利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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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引入中小民营金融机构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。我国在全

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下限管制后，下一步要推动存款

利率的上限管制，扩大利率浮动区间。上海自贸区若继续将原来区外

的金融市场参与者结构搬到区内，可能会出现日本冲绳特别自由贸易

区由于本土大型金融机构的先入为主，造成后续改革阻力重重的问题。

这就需要引入民营金融机构，促进金融市场有效竞争，从而稳妥推进

存款利率市场化，同时避免市场扭曲，切实提高金融效率。如美国就

鼓励成立社区银行，通过其与美国大型银行的利率竞争，促进了利率

市场化。此外，要加快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，避免挤兑风

险，以保证民营中小金融机构的有效参与。 

第三，掌握人民币海外定价权，完善汇率形成机制。与以离岸美

元为主的新加坡不同，上海自贸区若将离岸人民币定价权放在境外（试

验区之外），久而久之会冲击国家货币政策有效性和独立性。由于上海

是人民币交易市场的大本营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最具有作为中

国基准利率的潜力，因而人民币的国内定价权还在境内（上海）。而离

岸人民币主要适应香港、伦敦和新加坡地区市场的某种需求，这就需

要加快与人民币定价权高度相关的离岸债券和期货业务的发展，利用

好人民币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。与此同时，要吸取欧元区国家汇率统

一而“要素”不流动的经验教训，加快推进要素流动，避免“一币多

价”，逐步实现通过“产品价格→要素流动”模式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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